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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就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就其合法

性出具法律意见。本所已就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6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情况分别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鉴于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2015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未达盈利预测，经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控股股东深

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汇志”）根据《利润补偿协议》和

《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已将 21,126,791 股股份划转至专户锁定。但根据瑞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2015 年盈利预测实现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

的更正后的《关于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控

股股东中恒汇志尚需增加补偿股份 15,796,432 股，并因此对 2016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情况产生影响。 

基于上述情况，在对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6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相关资料进行核查的基础上，本所律师对因上述股份补偿对上述股东大

会表决结果的有效性进行复核，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上述股份补偿对股东大会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

见，并不对前述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相关事实或数

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或合法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确定上述股份补偿对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性的影响之

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将其用作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律师

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及其他相关资料一并公告，并对本法律

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关于控股股东需补偿的股份数的确定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关于中安消技术有

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6]48340008 号），中安

消技术有限公司 2015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未达盈利预测，控股股东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汇志”）

根据《利润补偿协议》和《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已将 21,126,791 股股份划

转至专户锁定。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关于中安消股份有

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5]48340008 号）及审

计并出具的更正后的《关于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

告》（瑞华核字[2016]48340008 号），公司对中恒汇志因中安消技术 2015 年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未达盈利预测所涉及的股份

补偿数额进行重新测算，中恒汇志 2015 年度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36,923,223 股，

尚需增加补偿股份 15,796,432 股。 

二、关于控股股东增加股份补偿数对前述股东大会表决结果有效性的影响 

经核查，控股股东中恒汇志合计持有公司 527,977,838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份比例的 41.15%。由于 2014 年、2015 年置入资产利润承诺数未达标，中恒汇志

已将持有的 32,895,155 股股份划转至其在招商证券设立的专门账户进行锁定，并

受公司董事会监管，上述锁定的补偿股份不拥有表决权及股利分配的权利。 

本次增加补偿股份 15,796,432 股后，中恒汇志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和持股

比例不变，但其补偿股份数量将增加至 48,691,587 股，且暂不拥有表决权及股利

分配的权利。 



 

经核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三次、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时，在计算股票表

决权时，上述增加补偿的股份均已参与表决，上述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均获

得通过，且同意票数占比均达到 95%以上。因上述补偿股份占公司总股份比例仅

为 1.23%，按照扣除该部分股份后的有效表决权股份计算，前述股东大会审议的

相关决议仍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通过，因此，本次增加补偿股份

不会对公司第三次和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议案的表决结果产生影响，亦不影

响《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

有效性。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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